
百己

人
戶
口
經
社
變
化
• 
道
，
用
專
精
境
域

饒
委
員
口
述

許
明
華
記
錄

l

專
訪
立
法
委
員
饒
穎
奇
先
生

問•• 

法
律
、
倫
理
與
社
會
福
利
關
係
密
切
，
是
大
家
所
公
認
的
，
您
的
意
見
如
何
?

答
:
三
者
息
息
相
關
。
民
主
國
家
行
事
必
須
以
法
律
寫
基
礎
，
依
法
做
事
。
而
守
法
不
僅

是
人
民
的
事
，
政
府
本
身
亦
領
守
法
，
才
能
引
導
人
民
、
社
會
邁
向
法
治
國
家
的
揖

界
。
但
法
律
只
能
治
標
，
若
希
望
治
本
，
從
根
改
革
社
會
福
利
現
況
，
則
必
讀
加
強

精
神
倫
理
之
建
設
。

問.. 

您
認
為
目
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實
施
之
成
果
如
何
?

答
:
社
會
福
利
之
實
施
，
一
定
要
人
也
要
錢
，
但
更
要
方
法
，
目
前
主
管
社
會
福
利
的
中

央
機
構
只
有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，
而
社
會
司
的
編
制
只
有
三
十
多
人
，
社
團
組
訓
已
占

了
不
少
人
力
，
剩
下
真
正
辦
理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人
就
不
多
。
至
於
經
費
，
每
年
社

會
福
利
的
支
出
，
僅
占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的
百
分
之
三
﹒
八
。
臥
如
此
有
限
的
人
力
、

經
費
，
寶
雞
傲
的
很
完
善
。
例
如
殘
障
福
利
挂
、
老
人
福
利
法
、
見
童
福
利
法
等
受

經
費
的
限
制
，
實
施
效
果
大
打
折
扣
。

反
觀
外
國
，
立
法
時
已
隨
同
法
集
編
列
第
一
年
預
算
加
以
配
合
，
再
交
由
行
政

單
位
執
行
，
例
如
丹
麥
每
年
約
三
分
之
一
的
預
算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。
過
去
我
國

為
加
速
經
濟
建
設
，
一
向
是
經
濟
掛
帥
，
但
目
前
國
民
所
得
已
提
高
至
五
千
美
金
以

上
，
應
注
重
生
活
品
質
之
提
升
，
照
顧
那
些
需
要
人
家
照
顧
的
人
。
所
以
我
認
為
我

國
社
會
福
利
的
支
出
，
至
少
應
提
高
至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的
百
分
之
十
。

問.. 

您
剛
剛
提
到
經
贊
問
題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的
經
費
一
向
偏
低
，
應
如
何
克
服
這
個
困

難
。
.

答
:
依
財
政
部
統
計
處
資
料
顯
示
，
目
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佔
政
府
總
預
算
的
百
分
之

十
五
﹒
七
，
但
因
我
國
對
社
會
福
利
是
採
廣
義
的
定
義
，
造
成
真
正
艾
略
社
會
福
利

之
預
算
更
為
減
少
(
按
統
計
社
會
福
利
之
預
算
內
，
約
有
百
分
之
十
七
不
屬
於
社
會

福
利
項
目
)
。
因
此
身
為
民
代
，
本
若
為
民
服
務
之
熱
忱
，
我
正
積
極
連
槃
其
他
多

位
立
委
，
期
透
過
立
委
之
敦
促
監
督
，
影
響
政
府
機
構
，
使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邁
入
新

境
界
。另

外
，
我
們
不
可
忽
視
民
間
力
量
，
因
為
民
間
據
有
雄
厚
的
人
力
、
財
力
資
源

，
許
多
事
情
政
府
可
以
委
記
民
間
辦
理
。
攘
我
所
知
許
多
民
間
企
業
有
意
於
此
，
但

苦
於
一
個
大
前
提
|
|
無
法
律
依
諱
，
因
此
政
府
可
透
過
立
法
，
如
規
定
營
業
額
的

百
分
之
五
兔
稅
，
這
筆
錢
交
由
政
府
統
籌
運
用
，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將
可
充
裕
很
多
。

問
:
慨
然
經
費
如
此
短
拙
，
是
否
可
以
回
復
以
往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「
專
款
專
用
」
?

答
:
先
總
統
蔣
公
在
世
時
，
會
組
定
土
地
增
值
稅
及
地
價
稅
作
社
會
福
利
之
「
專
款
專

用
」
'
目
前
因
有
「
財
政
收
支
列
分
法
」
的
規
定
，
恢
復
此
制
有
困
難
，
但
權
宜
措

施
，
可
先
將
各
級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百
分
比
提
高
，
以
較
多
的
資
金
做
更
有
效

的
運
用
。

問
:
談
到
人
的
問
題
，
我
們
都
知
道
社
會
工
作
需
要
大
量
人
力
的
投
入
，
但
社
工
員
制
度

卻
未
專
業
化
常
遭
人
詬
病
。

答
:
這
是
必
讀
槍
討
改
進
的
，
目
前
社
工
人
員
的
社
會
地
位
不
受
重
-
明
，
不
像
會
計
師
、

醫
生
備
受
尊
敬
，
具
崇
高
的
社
會
地
位
。
事
實
上
，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扮
演
一
個
非
常

重
要
的
地
位
，
是
負
責
診
治
社
會
病
態
的
醫
生
，
應
該
由
法
律
肯
定
其
社
會
地
位
。

但
因
為
當
前
的
政
治
結
構
仍
不
盡
理
想
，
所
以
常
有
人
批
評
立
法
院
是
行
政
駝
的
橡

皮
圖
章
。
我
希
望
能
盡
力
鈕
轉
這
種
情
形
，
由
立
法
引
導
政
府
走
向
，
監
督
行
政
臨

及
早
對
社
工
具
的
納
騙
和
專
業
制
度
早
日
完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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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:
有
關
當
局
好
像
也
非
常
童
祖
這
個
問
題
，
目
前
擬
設
立
衛
生
福
利
部
，
您
認
為
衛
生

福
利
部
成
立
後
對
目
前
的
情
況
是
否
會
有
所
改
善
。
.

答
:
送
審
中
的
衛
生
福
利
部
，
福
利
工
作
僅
是
附
屬
於
其
中
的
一
部
份
，
對
改
善
現
況
助

盎
可
能
不
大
，
因
此
我
與
多
位
立
委
擬
在
二
讀
時
提
出
修
正
，
主
張
單
獨
設
立
福
利

部
，
由
一
福
利
部
有
組
織
、
有
規
葷
的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。

問
:
除
了
建
立
專
貴
機
構
外
，
您
認
為
是
否
有
必
要
制
訂
一
部
福
利
法
，
自
掃
目
前
怯
令

之
不
足
。
.

答
:
絕
對
有
必
要
。
福
利
法
制
訂
後
，
可
透
過
此
法
檢
討
現
在
執
行
的
結
果
，
藉
以
推
動

社
會
福
利
。

問
:
但
我
國
立
法
程
序
耗
時
很
久
，
在
福
利
法
未
定
之
前
，
是
否
需
要
先
行
以
行
政
命
令

、
規
章
等
方
式
補
其
不
足
。
.

答
:
我
認
為
那
不
需
要
，
只
讀
就
現
有
的
法
令
徹
底
執
行
師
可
。
雖
現
然
現
有
的
法
令
不

是
很
齊
全
，
但
只
要
能
徹
底
做
到
，
仍
能
改
善
一
部
份
現
況
，
至
少
比
放
著
法
完
全

未
執
行
好
。

問
:
除
了
一
福
利
法
之
外
，
您
認
為
目
前
最
需
要
加
強
的
是
什
麼
法
?

答
:
最
迫
切
需
要
的
是
老
人
福
利
法
，
因
為
現
在
巴
斯
顯
現
高
齡
社
會
的
情
形
，
老
人
間

題
日
益
重
要
，
讀
及
早
解
決
。
再
加
上
社
會
演
變
的
趨
勢
，
朝
向
職
業
分
工
，
即
使

家
庭
制
度
也
有
此
趨
勢
，
家
庭
功
能
與
自
往
不
同
，
小
家
庭
日
益
增
多
，
使
得
老
人

問
題
更
為
嚴
重
。
另
外
殘
障
福
利
法
也
需
要
加
強
，
將
聽
障
者
仔
細
分
類
，
給
予
最

適
切
的
服
務
。

間•• 

您
提
到
老
人
問
題
，
有
些
國
家
以
立
法
鼓
勵
子
女
與
父
母
合
住
，
您
認
為
這
個
辦
法

是
否
可
行
?

答
:
小
家
庭
是
目
前
的
時
代
潮
流
走
向
，
僅
立
法
是
不
侈
的
，
必
讀
由
倫
理
來
強
化
效
果

。

拿
我
本
身
來
講
，
目
前
我
的
父
母
與
我
同
住
，
因
為
我
有
足
侈
的
能
力
奉
養
父
母

，
但
是
若
能
力
不
足
的
人
，
即
使
立
法
強
制
，
放
果
仍
難
彰
顯
，
所
以
政
府
應
積
極

智
建
，
或
鼓
勵
民
間
興
建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。

問
:
但
老
人
安
養
中
心
只
館
照
顧
日
常
生
活
起
居
，
能
否
顧
及
精
神
生
活
值
得
憂
慮
?

答
:
這
是
執
行
技
術
的
問
題
，
例
如
安
養
中
心
可
透
過
社
工
人
員
的
安
蚱
，
照
顧
並
訓
練

老
人
自
己
追
求
精
神
生
活
。
或
是
在
社
區
內
成
立
老
人
托
顧
中
心
，
白
天
有
人
照
顧

生
活
起
居
，
晚
上
再
由
其
子
女
接
回
家
中
，
辜
受
天
倫
之
樂
(
按
:
內
政
部
有
協
助

聖
南
市
辦
理
老
人
托
育
，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東
區
長
春
丈
康
中
心
，
預
定
十
二
月

底
開
始
辦
理
托
老
昕
)
。

我
要
強
調
的
是
，
立
法
不
應
只
兵
條
文
，
而
應
提
升
為
倫
理
化
、
藝
術
化
，
使

立
法
不
只
是
公
佈
條
文
，
而
是
與
專
業
知
識
、
專
業
技
巧
、
溫
情
服
發
相
馳
A口
，
落

實
到
全
人
民
生
活
中
。

問
:
除
了
法
令
不
足
外
，
我
覺
得
另
外
一
個
原
因
是
一
位
民
眾
對
一
順
利
助
人
自
助
的
認
知

不
移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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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:
我
覺
得
最
根
本
的
因
素
仍
是
政
府
未
重
頓
，
法
律
不
可
徒
兵
法
條
，
實
質
內
容
才
是

最
重
要
的
。
如
果
沒
有
專
業
社
工
人
員
和
配
合
執
行
時
專
業
技
巧
的
運
用
，
社
會
工

作
就
不
容
易
推
行
得
很
好
。
例
如
乞
丐
露
宿
街
頭
不
僅
要
有
人
照
顧
他
食
宿
，
更
要

鼓
勵
他
自
己
幫
助
自
己
，
自
力
更
生
將
生
活
安
排
好
，
這
就
必
頸
依
賴
專
業
知
識
和

技
巧
。
所
以
只
要
政
府
有
決
心
，
社
會
福
利
定
能
有
效
質
施
，
間
接
地
也
能
培
養
人

們
建
立
社
會
福
利
的
共
識
。

問
:
有
些
學
者
認
為
立
法
雖
可
引
導
社
會
福
利
之
推
展
，
但
也
可
能
阻
礙
社
會
福
利
之
發

展
，
您
的
意
見
?

答
:
我
倒
不
認
為
，
只
要
立
法
以
後
隨
時
加
以
催
正
，
便
不
至
於
發
生
負
面
的
影
響
。

問
:
自
以
上
的
談
話
，
可
以
察
覺
您
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抱
持
著
非
常
樂
觀
的
態
度

。

替•• 

確
實
如
此
，
我
一
直
深
信
只
要
我
們
有
志
於
此
，
藉
由
立
法
確
立
工
作
地
位
，
改
善

現
有
的
不
良
結
構
，
有
計
畫
的
貫
徹
執
行
，
社
會
福
利
將
星
現
一
片
美
好
的
遠
景
。




